
《食品机械  粮食微波水分测定装置》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2025年第一批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机械标〔2025〕4号），计划项目编号20250105、项目名称“食品机械  粮食微波水分测定装置”进行制定，主要标准起草单位为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包装和食品机械有限公司、南京财经大学、江苏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绿城农科检测有限公司、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计划完成时间为2025年。

（二）主要工作过程

1.起草阶段：计划下达后，2025年4月3日机械工业食品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下称“标委会”）组织各起草单位召开了项目启动会，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确定了工作方案，提出进度安排；标准起草组结合启动会专家意见，经研究分析、资料查证，于2024年5月12日形成征求意见稿讨论稿，2025年5月-6月标准起草组又开展了设备制造企业及用户的调研，经多次研讨和认真修改，于2025年7月24日形成征求意见稿，经组长审核后报至标委会秘书处。

2.征求意见阶段：
（三）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1.标准起草单位为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包装和食品机械有限公司、南京财经大学、江苏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绿城农科检测有限公司、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2.主要成员：何亚凯、李永辉、方勇、邢高勇、高原源、汤晓艳、章虎、刘也嘉、张丽娜、刘毅君、栗君谊、卢天齐。

3.所做的工作：何亚凯负责了调研、标准起草的全面协调工作，提供了标准主要内容和技术指标。李永辉、方勇、邢高勇参加了调研工作，负责标准的具体起草与编写工作，参与了征求意见和技术把关工作。高原源、汤晓艳、章虎、刘也嘉参加了调研工作，负责收集、分析相关技术文献和资料，结合实际应用经验，对技术内容进行归纳、总结。张丽娜、刘毅君、栗君谊、卢天齐负责对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进行归纳、分析，以及其他材料的编制。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编制原则

标准编制遵循“面向市场、服务产业、自主制定、适时推出、及时修订、不断完善”的原则以及“产业发展、市场需求、重点突出、成套成体系”等立项原则，并与技术创新、试验验证、产业推进、应用推广相结合。
（二）主要内容

1.范围说明

本文件界定了粮食微波水分测定装置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产品分类、技术要求，描述了相应的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粮食微波水分测定装置的制造、检验和使用管理。

2.基本参数说明

——水分测量误差（%）：粮食微波水分测定装置（以下简称“水分测定装置”）的测量精度通常用测量的粮食水分结果与实际粮食水分的差值与实际粮食水分的百分比来表示。经标准起草组专家讨论，确定水分测量误差不超过0.5%。

——检测时间：从粮食样品放入水分测定装置开始到显示屏显示粮食水分含量结果的时间。经标准起草组专家讨论，确定检测时间≤5s。

——正常工作噪声（dB(A)）：根据设备特点和普遍测试结果分析，经标准起草组专家讨论确认，确定正常工作噪声≤70 dB(A)。

——重复性误差：水分测定装置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量结果的绝对差值与其算术平均值的比，经标准起草组专家讨论，确定重复性误差≤10%。
3.技术要求说明

（1）通用要求：水分测定装置应按照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及技术文件制造，应满足强度、刚度及使用稳定性要求。

（2）材料要求：水分测定装置的结构材料应符合GB 16798的规定。水分测定装置所用的原材料、外购配套零部件应符合使用要求，应有生产厂的质量合格证明书，否则应按产品相关标准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3）加工要求：零部件的机械加工技术要求应符合SB/T 223的规定；焊接件应符合SB/T 226的规定，应牢固可靠，表面应清渣，焊缝应平整、均匀，不应有脱焊、漏焊、烧穿、夹渣、气孔等缺陷；表面涂层部分应符合SB/T 228的规定，不应有凹凸不平、裂纹、崩裂、剥落等现象。

（4）主要零部件及系统要求：水分测定装置应实现粮食水分检测、数据处理、数据传输功能；物料腔内部应该光滑、清洁，无影响水分测定装置准确性的缺陷；水分测定装置出料口应配有挡料及接料机构；水分测定装置的气动系统应符合GB/T 7932的规定；水分测定装置气动系统应配备过滤装置；外壳密封性应满足要求，避免外界水或者灰尘等影响水分测定装置内部；所有零部件应经检验合格。
（5）装配要求：零部件的连接应可靠，零部件拆卸、安装应方便，便于清洁；装配技术要求应符合SB/T 224的规定，运动部件应灵活，无卡滞现象，操纵和调节机构应灵活、可靠，传动平稳、转动灵活，不应有异常声响。微波发射模块与微波接收模块位置装配应准确，两者中心线应重合。水分测定装置装配后应运行平稳，控制系统运行应稳定流畅，无异常现象。

（6）卫生安全要求：水分测定装置的结构卫生及可洗净性应符合GB 16798的有关规定；水分测定装置与粮食接触的零部件表面应便于清洁，不应损坏粮食；水分测定装置的表面应平整、光洁，不应有明显的凹凸不平等现象，不应存在死区。
（7）机械安全要求：水分测定装置涉及安全的部位应设置安全防护装置，应符合GB/T 8196的规定。水分测定装置操作面板和现场安装的电器元件外壳的安全防护应符合GB/T 4208的规定，防护等级不应低于IP 55的要求。水分测定装置外观不应有明显的机械损伤、尖角、毛刺及锐边，应符合GB/T 14253的规定。
（8）电气安全要求：水分测定装置电气安全应符合GB/T 5226.1规定。电气线路接头应联接牢固并加以编号，导线不应裸露，应有漏电保护装置。操作按钮应可靠，并有急停按钮，指示灯显示应正常。水分测定装置接地端子或接地触点与接地金属部件之间的连接应具有低电阻，其电阻值不应大于0.1 Ω。水分测定装置动力电路导线和保护接地电路间施加DC 500 V电压时测得的绝缘电阻不应小于1 MΩ。设备最大试验电压取两倍的电气设备额定电源电压值或1000 V中的较大者，在动力电路导线和保护联结电路间施加最大试验电压并保持至少1s时间，不应出现击穿或放电现象。
（9）性能要求：粮食微波水分测定装置性能应符合基本参数要求，应具有负载启动能力和过载保护措施。

4.试验方法说明

粮食微波水分测定装置试验方法涉及通用要求检查、材料要求检查、加工要求检查、主要零部件及系统要求检查、装配要求检查、安装要求检查、卫生安全要求检查、机械安全要求检查、电气安全要求检查、空载试验、负载试验、工作噪声测量、水分测量误差试验、检测时间测量、重复性误差测量等，均有相应的试验方法以及相应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可直接引用。

5.检验规则说明

粮食微波水分测定装置检验包括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其出厂检验要求每台必检，检验项目包括该标准的全部项目；型式检验则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正常情况下每两年至少检验一次，检验项目为该标准的全部项目。

6.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说明

（1）标志：标牌应固定在粮食微波水分测定装置平整明显位置，标牌的技术要求应符合GB/T 13306的规定。水分测定装置应有清晰的安全警示标志，安全警示标志应符合GB 2894的规定。

（2）包装：粮食微波水分测定装置包装应符合GB/T 13384、GB/T 5408和 GB/T 191的规定。水分测定装置的外包装上应标注有“小心轻放”“向上”和“防潮”等储运标志，并符合GB/T 191的规定。水分测定装置包装应有可靠的防潮和防雨措施，并符合GB/T 5048的规定。水分测定装置包装内应有装箱单、产品合格证、产品使用说明书、必要的随机备件及工具。

（3）运输：粮食微波水分测定装置运输时应小心轻放，避免雨淋；防止碰撞，不应损坏产品；按包装上指定朝向置于运输工具上。

（4）贮存：粮食微波水分测定装置应存放于干燥、清洁、通风的场地，远离热源和污染源。在正常储运条件下，粮食微波水分测定装置自出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应因包装不良引起锈蚀、霉损等。

（三） 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标准主要解决了粮食微波水分测定装置的材质选用、安全卫生、制造质量、安全防护、电气安全等，规定了水分测量误差、检测时间、重复性误差等技术指标以及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填补了国内空白。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标准起草组考察和了解了粮食微波水分测定装置试验验证情况，查阅了粮食微波水分测定装置试验报告等相关资料，尤其对试验方法以及各项技术指标进行了分析研究。标准起草小组认为，粮食微波水分测定装置试验方法科学合理，各项技术指标先进、准确、真实，与本标准相关内容基本一致。试验验证情况如下：

试验时间：2025年5月14日-15日

试验条件：试验环境温度25℃、相对湿度35% RH。

试验物料：正常储存的稻谷。

设备型号：MW-P-5型粮食微波水分测定装置。

（1）水分测量误差试验
水分测定装置正常工作时，从原料库中随机抽取3份稻谷样品，每份样品重300g。利用水分测定装置分别测量3份稻谷样品的水分含量，记录数据；然后按照LS/T 6103规定的方法测量该3份稻谷样品的水分含量并记录数据，按公式（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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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测量误差，%；

      m1——水分测定装置测量稻谷的水分含量，%；

m2——国标方法测量稻谷的水分含量，%；

表1 水分测量误差试验结果

	试验序号
	1
	2
	3

	m1（%）
	11.77
	11.42
	10.03

	m2（%）
	10.75
	8.81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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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0.3
	0.1


试验结果表明，水分测量误差符合要求指标（0.5%）。
（2）检测时间测量
水分测定装置正常工作时，随机抽取3份稻谷样品，每份样品重300g。利用水分测定装置分别测量3份稻谷样品的水分含量，利用秒表测量从稻谷样品放入水分测定装置内到样品水分含量结果在显示屏上显示的时间，重复测量三次。
表2 检测时间试验结果

	
	1
	2
	3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检测时间（s）
	4.3
	4.5
	4.4
	4.1
	3.9
	3.3
	3.9
	4.1
	4.6


试验结果表明，检测时间符合要求指标（≤5s）。
（3）重复性误差测量
水分测定装置正常工作时，随机抽取3份稻谷样品，每份样品重300g。利用水分测定装置分别测量稻谷样品的水分含量，保证测量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测量3次，记录测量结果，按公式（2）计算重复性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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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重复性误差，%；

      mmax——三次水分测定装置测量稻谷的水分含量的最大值，%；

          mmin——三次水分测定装置测量稻谷的水分含量的最小值，%；

     (m——三次水分测定装置测量稻谷的水分含量的平均值，%；

表3 重复性误差试验结果

	
	1
	2
	3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m %
	10.75
mmax
	9.88
mmin
	10.43

	11.14
mmin
	11.52
mmax
	11.21
	10.57
mmin
	11.63
mmax
	1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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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35
	11.29
	11.06

	S %
	8.4
	3.3
	9.5


试验结果表明，重复性误差符合要求指标（≤10%）。
四、明确标准中涉及专利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1.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本标准实施后，可以被设备制造单位、使用单位、质量监督和检测单位等广泛采用，有利于指导制造、使用、运输、储存、检测和管理，有利于产品质量管控和提高企业技术水平，有利于产品推广应用和提高市场竞争力。因此，本标准的实施，无论对设备制造单位还是使用单位，必将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对产业发展的作用。本标准属于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的制定项目，填补了粮食微波水分测定装置产品标准的空白，对于维护市场秩序、规范企业行为、保障产品质量和推进产业技术升级起到关键性的支撑作用。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测试国外的样品、样机。

本标准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1个月后实施。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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